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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灣都市更新產業發展概況
丁致成

1
 麥怡安

2

壹、前言

2016 年是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整個政治經濟情勢是處於「未定」

的狀態。即使各地方政府新任首長已是執政第二年了，但仍逃脫不了

這個政經格局。都市更新條例修正案依舊未進入實質立法程序，地方

政府的各種政策嘗試難稱踏實，能夠確定的似乎是房市仍未築底，持

續且緩慢的下探。

台灣都市更新推動在這樣的局勢中，民辦都更的核定案量尚稱維

持了平均水準，而公辦都更對外招商稍有好轉但略顯欲振乏力，僅能

靠著過去的柴火，勉為展現些許的成績。本文嘗試對 2016 年關於民辦

都更、公辦都更、政府對更新地區、更新計畫的劃設態度、行政組織

的配合以及法令環境變動等面向進行評析。

貳、都市更新整體推動情況回顧

一、更新地區劃定更趨務實

依更新條例第 10 及第 11 條規定，在都市計畫區內土地無論是否

被劃定為更新地區皆有機會可以申請辦理都更。然而，相較於非更新

地區，政府劃定的更新地區內推動的都更同意比例要求較低、給予更

新時程獎勵且對實施者有營利事業所得稅抵減的投資優惠。因此，劃

定更新地區具有引導先行辦理都更的政策意義。另一方面，更新地區

劃定的多寡代表了政府對於都市更新推動的積極度。

綜觀全國，以高雄市劃定的更新地區面積最多，共 621.03 公頃，

1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2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業務研展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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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台北市的 539.38 公頃與新北市的 463.33 公頃。而以佔都市發展用

地比例來看，則以新竹市 7.74% 為最高，其次為臺北市 4.15% 的及基

隆市的 4.14%，仍有部分縣市未劃更新地區。全國所劃的更新地區共

3,313.23 公頃，但僅占都市可發展用地僅 1.58％，尚不算多，這與一般

外界的印象以為處處都是老房子可以辦更新是相違的。

以劃定處數而言，2000 年至 2002 年為劃定更新地區的高峰期，

台北市主要為其更新實施辦法年代更新地區的轉劃追認及捷運地下穿

越區的劃設，台中市則為 921 震災集合式住宅基地的迅行劃定。但其

後因涉及更新時程獎勵給予的倒數計時效果，已轉為以擬定都市計畫

或通盤檢討作為劃定更新地區的主要方式。其他政府在不動產市場較

弱的情況下，除新北市 2013 年對於捷運站區周邊及 2014 年高雄對 81

氣爆區大刀闊斧的劃設外，近年來地方政府對更新地區的劃設可謂謹

慎，多數以公辦都更目的為主。

2016 年全國共劃定 18 件更新地區劃定案，新增更新地區面積約

52.87 公頃，全國更新地區總面積達 3,301.34 公頃。臺北市延續過去幾

年的做法，新增三處更新地區全部是為了公辦都更而劃設，分別是為

發展東區門戶交通及生技產業樞紐的南港轉運站東站及東側商業區土

地開發計畫以及捷運科技大樓站與榮華市場，而新竹市的建功高中南

側更新地區也是相同的邏輯。

桃園市則是劃設一處中壢家商附近更新地區，同時伴隨都市更新

計畫的擬定規劃，主要目的在結合並延續中壢火車站、老街溪兩側都

市更新計畫的定位機能，推動老街區之活化再生。面積達 16.41 公頃，

算是近兩年較為積極的做法。臺中市雖好似新劃設了四處更新地區，

但該四處是循更新條例第 8 條而劃設的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主

要是配合整建維護案件的補助政策。

臺南市四處新劃的更新地區，其中的大智市場及大灣段 7597 地號

更新地區就是因為美濃震災而劃設的，目前更新推動仍努力的整合中。

金門縣則是首次劃定更新地區，首發就劃訂了五處，有市場用地也有

商業區，權屬分布皆是公私有土地夾雜。只是規模皆非常的小，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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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沙鎮金沙戲院附近更新地區僅僅 0.11 公頃而已。總體而言，連續

兩年政府劃定之更新地區作為已趨緩謹慎務實，對於更新地區的劃定

開始採取較為務實的態度。（詳表 3-6-1、表 3-6-2、圖 3-6-1、圖 3-6-2）

表 3-6-1 全國都市更新地區佔都市發展區比例一覽表

行政區
都市計畫區面

積 ( 公頃 )

都市發展地區
佔都市計畫區

比例 (%)

都市發展地區
面積 ( 公頃 )

更新地區面積
( 公頃 )

更新地區佔都
市發展地區之

比例 (%)

臺北市 27,179.97 47.82% 12,998.31 539.38 4.15%

新北市 124,710.96 19.42% 24,219.78 463.33 1.91%

基隆市 7,405.75 56.44% 4,179.55 172.94 4.14%

桃園市 32,389.23 46.33% 15,005.60 188.13 1.25%

新竹市 4,614.02 72.54% 3,347.21 258.91 7.74%

新竹縣 5,453.54 68.96% 3,760.97 14.92 0.40%

苗栗縣 7,759.11 56.43% 4,378.11 47.95 1.10%

臺中市 53,886.02 62.96% 33,927.70 363.83 1.07%

彰化縣 13,386.74 56.61% 7,578.78 104.70 1.38%

南投縣 12,647.90 38.49% 4,867.87 12.07 0.25%

雲林縣 9,779.93 50.21% 4,910.69 48.12 0.98%

嘉義市 6,168.51 54.24% 3,345.99 67.29 2.01%

嘉義縣 18,121.14 35.89% 6,502.90 - -

臺南市 52,505.30 48.19% 25,303.11 387.66 1.53%

高雄市 41,849.38 70.69% 29,583.88 621.03 2.10%

屏東縣 16,517.03 52.60% 8,688.72 - -

臺東縣 8,765.90 39.10% 3,427.63 - -

花蓮縣 12,339.95 42.89% 5,292.72 - -

宜蘭縣 7,656.58 51.37% 3,933.19 9.93 0.25%

金門縣 15,537.01 20.38% 3,166.62 1.04 0.03%

澎湖縣 1,063.41 69.35% 737.47 12.00 1.63%

連江縣 3,203.07 22.38% 716.85 - -

合計 482,940.46 43.46% 209,873.65 3,313.22 1.58%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表 3-6-2  2016 年全國更新地區劃定彙整表

縣市 案名
辦理機關 /

擬定機關
更新地區
公告日期

地區範圍
面積（公

頃）
程序依據 備註

臺北市
劃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
二小段 671-6 地號等 52 筆
土地為更新地區

臺北市 2016/10/17 2.60 更新條例 公辦都更

臺北市
劃定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
二小段 838 地號等 14 筆
土地為更新地區

臺北市 2016/12/15 0.29 更新條例 公辦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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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劃定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
三小段 627 地號等 3 筆土
地為更新地區

臺北市 2016/12/30 0.31 更新條例 公辦都更

桃園市
擬定桃園市中壢家商周邊
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

桃園市 2016/02/16 16.41 更新條例

新竹市
擬定新竹市立建功高中南
側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案

新竹市 2016/12/26 4.51 更新條例 公辦都更

臺中市
臺中車站及第三市場周邊
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臺中市 2016/4/27 47.07 更新條例
優先整建
或維護更
新地區

臺中市
劃定臺中市第四市場周邊
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臺中市 2016/10/24 12.80 更新條例
優先整建
或維護更
新地區

臺中市
繼光街及第一廣場周邊優
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臺中市 2016/3/15 20.80 更新條例
優先整建
或維護更
新地區

臺中市
中華路及第二市場周邊優
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臺中市 2016/3/15 68.87 更新條例
優先整建
或維護更
新地區

臺南市
臺南市東區大智市場 ( 市
E13) 都市更新地區

臺南市 2016/06/16 0.28 更新條例
2 月 6 日震
災迅行劃

定

臺南市
臺南市北區自強新村都市
計畫案

臺南市 2016/090/8 1.81 更新條例 8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段 7597

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
地區

臺南市 2016/09/13 0.16 更新條例

( 維冠大
樓 )2 月 6

日震災迅
行劃定

臺南市

擬定臺南市南區安平工業
區標準廠房及東側地區都
市更新計畫案

臺南市 2016/12/13 7.63 更新條例

金門縣 金城鎮東門市場更新地區 金門縣 2016/01/06 0.27 更新條例

金門縣 金沙鎮沙美市場更新地區 金門縣 2016/01/06 0.13 更新條例

金門縣
金沙鎮金沙戲院附近更新
地區

金門縣 2016/01/06 0.11 更新條例

金門縣 金湖鎮山外市場更新地區 金門縣 2016/01/06 0.40 更新條例

金門縣
金湖鎮新市特產中心更新
地區

金門縣 2016/01/06 0.13 更新條例

合計 52.87

扣除臺中
重複之面

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 註 1： 永和市大陳義胞更新地區於 2010/4/29 已由新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劃定
為更新地區，因原計畫公告實施時間已逾 5 年且都市更新相關法令有所更
迭，地區環境條件亦有所改變故調整原更新計畫。變更內容包含調整更新
單元一、二、三之範圍，並取消保生路包夾於路側與既有新穎建物間狹長
型土地指定留設開放綠帶及取消設置人行空橋，並增加申請更新單元範圍
得視需要合併兩個以上相鄰單元為一個更新單元整體開發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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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 「原中油錦青處理廠更新地區」由新竹市政府於 2015/1/13 依都市計畫法
17 條發布「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 新竹市部分 )( 不含「高峰里保
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 ) 細部計畫 ( 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 )( 第一階
段 ) 案」劃定為更新地區，面積為 33,739 ㎡。而後 2015/7/9 新竹市政府於
同範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 及第 8 條發布「擬定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
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計畫書」，面積為
33,745.45 ㎡。

圖 3-6-1 全國更新地區劃設處數

圖 3-6-2 全國更新地區劃設面積概況

資料來源 : 本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註： 臺中市於 2016 年陸續發布「臺中車站及第三市場周邊」、「第四市場周邊」、「繼
光街及第一市場周邊」、「中華路及第二市場周邊」等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總計面積約 149.54 公頃，惟其劃定範圍多與 2007 年已公告劃定更新地區範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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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其重複面積約 131.71 公頃 ( 重複面積依次分別大約是 34.34 公頃、12.80 公頃、
20.80 公頃、63.77 公頃 )。

二、重建更新事業推展仍依附不動產市場

（一）重建更新事業仍以雙北市為主

至 2016 年底，全國有實際更新事業核定公告實施的仍僅七個縣

市，其他地方在更新條例公布的 19 年後仍尚未有任何實質的更新事業

實施。在全國已核定的 453 件重建型都市更新事業，有 350 件是在雙

北市，佔了 77.26％。相較於 2015 年，2016 年臺北市核定件數回跌至

26 件，但仍較平均年核定約 16 件為高，新北市亦是回跌為 7 件，但也

較過去平均年核定約 5 件為高。去年的亮點在新竹市，又通過一件重

建型更新事業，已累積了四件的重建型更新事業的成績，排除九二一

重建的案例後，是全台第三，表現比台中、高雄、台南及桃園亮眼。

至於其他縣市，重建型的都市更新在去年仍是一片死寂。回看過

去的統計數字，台中市、南投縣的已核定重建型都市更新事業，幾乎

全部為九二一災後重建案件，若將這 92 件扣除，雙北市案件占比高達

98.47％。( 詳表 3-6-3、表 3-6-4)

（二）持續但緩慢是都市更新推動的現況

更新條例頒佈後第一件都市更新事業為 2000 年發佈實施的九二一

災損之台中縣東勢名流藝術世家社區重建案，且台中市、南投縣的

九二一災損集合式住宅更新重建帶動了一波高峰後，雙北市於 2004 年

起一般的都市更新案件接手推展。這 17 年來成長率是波動的，但平

均而言，每年有核定 7.94 公頃的計畫面積持續累加，總數共核定了

135.06 公頃的重建型更新事業，對照全國 3,313.23 公頃的更新地區，

的確是相當緩慢的 ( 詳圖 3-6-3、圖 3-6-4、圖 3-6-5)

表 3-6-3 全國核定事業計畫案件概況 ( 重建型 ) 一覽表

縣市別
2010 以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小計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臺北市 105 33.24 17 3.83 17 3.06 40 10.06 26 6.77 35 8.76 26 7.78 266 73.50 

新北市 30 8.79 6 1.62 12 5.18 10 3.76 9 4.52 10 3.32 7 3.88 84 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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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 0.1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0.11 

新竹市 0 0.00 0 0.00 0 0.00 1 0.35 0 0.00 2 1.93 1 0.36 4 2.65 

臺中市 62 10.56 1 0.62 0 0.00 0 0.00 0 0.00 1 0.76 0 0.00 64 11.93 

南投縣 29 13.17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29 13.17 

臺南市 1 0.02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1.91 0 0.00 2 1.93 

高雄市 0 0.00 0 0.00 1 0.23 2 0.46 0 0.00 0 0.00 0 0.00 3 0.70 

總計 228 65.89 24 6.07 30 8.46 53 14.64 35 11.29 49 16.68 34 12.02 453 135.06 

本表未列之縣市表示尚未公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案件；面積單位：公頃。

資料來源：本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表 3-6-4  2016 年全國核定事業計畫 ( 重建方式 ) 一覽表

行政區 案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事權

分併

單元

劃定

方式

核定

日期

臺北市

大安區
金華段三小段 383-16 地號等 36 筆
土地

鼎美建設 權 併 自 01/08

南港區
南港段四小段 566 地號 ( 原 391 地
號 ) 等 6 筆土地

南榮建築開發 合 - 公 02/26

南港區
南港段三小段 274 地號等 16 筆土
地

國泰建設 權 分 自 03/16

文山區 興安段一小段 25 地號等 12 筆土地 暐傑建設 合 - 自 04/13

松山區 美仁段二小段 536 地號等 3 筆土地 永陞建設 合 - 自 04/15

中山區
長春段三小段 128-4 地號等 17 筆土
地

宏盛建設 合 - 自 04/27

松山區 敦化段二小段 41 地號等 8 筆土地 華固建設 權 併 自 04/29

大安區
龍泉段三小段 61-1 地號等 32 筆土
地

古亭開發事業 權 分 自 05/13

士林區
福林段三小段 362 地號等 19 筆土
地

※ 家居建設 權 併 自 05/18

中山區
吉林段四小段 63-1 地號等 25 筆土
地

※ 國揚實業 權 分 自 06/17

北投區
大業段三小段 241 地號等 31 筆土
地

華升上大建設 權 分 公 06/24

中正區
河堤段四小段 263-19 地號等 25 筆
土地

富鉅祿建設 合 - 自 07/06

中山區 長春段二小段 775 地號等 3 筆土地 御上建設 合 - 公 07/15

北投區
奇岩段五小段 444 地號等 17 筆土
地

富都新開發 權 分 自 07/22

大安區
金華段四小段 513-3 地號等 11 筆土
地

江陵機電 合 - 公 07/25

大同區
圓環段一小段 103-2 地號等 48 筆土
地

大陞開發 合 - 公 08/11

中山區
長安段二小段 356 地號等 26 筆土
地

華固建設 權 併 公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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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案名 實施者
實施

方式

事權

分併

單元

劃定

方式

核定

日期

臺北市

大安區
辛亥段四小段 496-13 地號等 14 筆
土地

贊暘建設開發 權 併 公 07/09

中山區
長安段四小段 140 地號等 22 筆土
地

潤泰創新國際 權 分 自 07/15

松山區
敦化段三小段 585-11 地號等 5 筆土
地

潤泰創新國際 合 - 公 07/16

內湖區 石潭段三小段 482 地號等 8 筆土地 敦福開發 權 併 公 07/30

中山區 中山段三小段 325 地號等 9 筆土地 璞永建設 合 - 自 09/15

士林區 芝蘭段四小段 130 地號等 9 筆土地 誠寬建設 合 - 自 09/17

南港區
玉成段三小段 711-3 地號等 24 筆土
地

※ 虹欣建設 權 併 公 10/29

大安區 龍泉段一小段 206 地號等 5 筆土地 桓億建設 權 併 自 11/03

中山區
正義段三小段 630 地號等 13 筆土
地

大陸建設 權 分 自 11/03

新北市

板橋區
海山段 1007 地號等 54 筆土地 ( 原
57 筆 ) 

蒲陽建設 權 分 公 03/15

林口區 佳林段 856 地號等 3 筆土地 證源建設 權 分 自 03/28

土城區
青雲段 456 地號及柑林埤段 320-99
地號等 4 筆土地

生才實業 權 併 自 04/11

中和區 民樂段 878 地號等 37 筆土地 新普建設 合 - 自 04/29

新店區 行政段 645 地號等 21 筆土地 冠德建設 權 併 公 08/22

新莊區
副都心段三小段 1 地號等 45 筆土
地

鄉林建設 合 - 公 10/12

中和區 福祥段 34 地號等 18 筆土地 金泰隆建設 合 - 公 10/25

新竹市 東區 光復段 243-5 地號等 33 筆土地 竹慶建設 合 - 公 08/19

表中 ※ 表示為本基金會協助都更規劃；實施方式：協 = 協議合健、權 = 權利變換；
事權分併：分 = 事權分送、併 = 事權併送、專 = 專案讓售；單元劃定方式：公 = 政
府劃定、自 = 自行劃定。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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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 全國歷年累計核定更新事業案 ( 重建方式 ) 趨勢圖

單位：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

圖 3-6-4 全國歷年核定更新事業案面積 ( 重建方式 ) 

 圖 3-6-5 全國歷年核定更新事業案件數 ( 重建方式 ) 

單位：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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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都市更新推動仍陷於困境無法擴大

目前全國都市更新完工案共計 222 件總面積約 63.91 公頃，佔總

核定面積之 47.32%，2006 年前多係台中、南投的 921 重建更新案，

自 2007 年起至今多集中在雙北市；2016 年的完工案件 24 件皆位在雙

北市，面積約 7.45 公頃，較往年平均約 3.56 公頃完工面積略低 ( 詳圖

3-6-6、圖 3-6-7、圖 3-6-8)。另以台北市為例，更新地區已核定更新事

業約 47.19 公頃，平均每年核定實施 2.82 公頃，352.21 公頃更新地區

的完成度僅達 13.40％，要全部完成尚須 121 年。雖都市更新不能僅以

數據高低而論成敗，但足見其推動速度的緩慢與困難，近兩年不動產

景氣盤整反轉，讓權利人或投資人而言，對充滿變數的都市更新更僅

有縮手一途。

另一方面，媒體對都市更新的渲染從前幾年的投資賺大錢的工商

類議題逐漸轉變成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衝突的政治社會類議題，一時

之間都市更新被視為洪水猛獸。都市更新為公共議題的確本應受社會

關注且接受公評，但在台灣都市更新普及性未如想像那麼全面。如表

3-6-5 所示，台北市 2016 年都市更新案僅 10 案取得建造執照，僅佔總

數 159 案的 6.29%，相較於去年的 8.11% 又下降了。這 15 年的總平均

也不過是 3.64%。10 件中不到 4 件，顯示都市更新案仍非不動產開發

的主要途徑，臺北市如此，更遑論其他縣市。

圖 3-6-6 全國歷年累計完工更新事業案 ( 重建方式 ) 趨勢圖

單位：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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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7 全國歷年完工更新事業案件數 ( 重建方式 )

圖 3-6-8 全國歷年完工更新事業案面積 ( 重建方式 )

單位：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

表 3-6-5 臺北市歷年更新案核發建造執照一覽表  單位：件

年度 核發建照量 更新案件數 比例

2002 215 4 1.86%

2003 244 3 1.23%

2004 355 3 0.85%

2005 480 8 1.67%

2006 407 9 2.21%

2007 476 9 1.89%

2008 419 11 2.63%

2009 357 1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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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336 16 4.76%

2011 238 10 4.20%

2012 248 12 4.84%

2013 243 25 10.29%

2014 239 17 7.11%

2015 222 18 8.11%

2016 159 10 6.29%

平均 321 11 3.39%

附註：核發建照量僅計入住宅、商業及辦公之種類。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四）整建維護更新事業未有突破

整建維護更新事業統計至 2016 年底，核定實施案件則累積至 115

件，新增加的 7 件有 4 件位於為臺北市，2 件位於臺南市，1 件位於高

雄市 ( 詳圖 3-6-9)。臺北市推行整建維護保持平穩，案件數量保持於平

均水準之上。至於臺南市對於整建維護的推動，有別於過去「安平舊

聚落歷史風貌維持更新計畫」及「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案」範圍內，政府輔導推動模式 2016 年成功的「文化廣場大樓」及「嘉

禧王朝社區」兩案皆為社區管委會自主推動，算是繼 2015 年龍鳳大樓

社區後踏實了新的路線。新北市從 2015 年積極宣導補助老舊公寓裝設

電梯及立面修繕的整維較具成效，過去兩年也有 5 案成功，但該 5 案

皆非循都市更新程序，因此未列入統計。

整建維護的更新事業不若重建型的都更有容積獎勵及土地增值稅

的減免等高額誘因，推動機制的安排僅見補助款此唯一工具，可謂誘

因及推力相對較弱，卻仍有推動困難的諸多課題。雖不涉及拆遷、坪

數分配，但仍有同意比例、費用分攤及頂樓前後院加蓋、陽台外推、

招牌廣告效益等既得利益的處裡課題等，即使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不斷

的加強宣傳力道、補助加碼仍不易擴大與加速。

整體而言，民間整建維護推動仍未有突破性發展，政府施政力道

可再加強，而社區居民也應該更加重視居住環境與安全的觀念提升。

成功的縣市仍僅在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

市等，基隆、新竹及苗栗等雖有政策大力補助、宣導，實際推動進度

卻仍無具體成果。( 詳圖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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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9 全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 整建維護型 ) 歷年核定趨勢

資料來源 : 本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三、公辦都更亟待變革

相對於 2015 年全國僅 3 件的委託實施公辦都更招商案，且全數未

成功，2016 年招商提升至 8 件，有 3 件招商成功（詳表 3-6-6）。新竹

市表現亮眼，3 件全為由其主導成功。然而其所辦理的復中段及親仁段

案其實都是經過了 4 次以上的招商程序，終於才在 2016 年開花結果，

另有一件截稿前已知的招商成功案件是 2017 年 1 月成功的新北市汐止

智興段案，該案也是第三次才成功，顯見公辦都更也是波折連連。

公辦都更的困境與挑戰或許從臺北市便可略窺一二。為了延續競

選政策，臺北市在 2016 年繼續推展或宣示許多公辦都更的政策制度，

甚至政策宣示 2016 年是臺北市公辦都更元年，頒布「臺北市公辦都更

實施辦法」、設立公辦都更專案辦公室、辦理多次招商說明會、與銀

行金融業座談、轉型都更推動中心全力協助公辦都更等，這些積極措

施足見其雄心壯志。然而在 2016 年 9 月宣示一月一招商，希望紹興社

區、中山四小段、北安段、科技大樓站四案，能夠招商成功，能市場

不景氣、房屋稅、地價稅或對政府政策疑慮等影響，成果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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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6 2015 年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招商概況一覽表

編號
縣市
別

行政
區

公辦都更
簡略案名

基地
面積
( 公
頃 )

最近一次招
商時間

招商
狀態

得標
廠商

決標日期 主辦機關
公辦
方式

更新
方式

實施
方式

1
臺北
市

中山
區

中山段四
小段 479

地號
0.15 2016/10/24

停止
招商
( 改為
自行
實施 )

- - 臺北市政府 同 重建 權

2
臺北
市

內湖
區

大直北安
段

0.21 2017/02/24

2016/11/30 第一次招商流
標 

2017/02/24 第二次招商

中

臺北市政府 同 重建 權

3
新北
市

三重
區

三重消防
分隊周邊

0.26 2016/09/28 流標 - - 新北市政府 委 重建 權

4
新北
市

汐止
區

智興段 281

地號
0.40 2016/09/20

招商
成功

北碁
建設

2017/01/23 新北市政府 委 重建 權

5
新竹
市

東區
親仁段二
小段 12 地

號
1.19 2016/02/24

招商
成功

理銘
開發

2016/04/22 新竹縣政府 委 重建 權

6
新竹
市

東區
東光段 397

地號
0.11 2016/05/05

招商
成功

勤睿
建設

2016/07/11 新竹縣政府 委 重建 權

7
新竹
市

東區
復中段 574

地號
0.35 2016/05/10

招商
成功

華盛
營建

2016/07/12 新竹縣政府 委 重建 權

8
南投
縣

集集
鎮

集集樟腦
出張所

0.43 2016/09/02 流標 - -
南投縣集集

鎮公所
委

整建
維護

地

表中 ※ 為本基金會協助規劃；實施方式：權 = 權利變換、附 = 附款式標售、地 = 設
定地上權。
註 1： 機關全銜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註 2：得標廠商全銜為「國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聯盟）」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5/12/31。

圖 3-6-10 公辦都市更新歷年招商成功案件數量統計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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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更新相關產業

一、都市更新尚未形成常態產業

目前我國推動都市新的產業並未專門化，雖依經濟部訂頒營業項

目代碼分類，已有「都市更新業 (H701080)」，唯其僅概括指依都市更

新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所稱「都市更

新業」即為都市更新條例所規定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事實上，於推動都市更新時於各階段仍須借重不同產業參與支援，

因此都市更新業務僅占各相關行業原營業總額之一小部分，目前缺乏

專職參與都市更新之公司，爰尚未形成都市更新產業 ( 詳表 3-6-8)。

表 3-6-8 各種都市更新處理方式於各階段投入之產業別

            處理方式
階段

重建 整建、維護

前置作業 1. 整合機構
2. 工程技術顧問業（規劃設計）
3. 建築師（建築設計）
4. 都市更新會或都市更新業（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
5. 不動產估價師
6. 都市更新投資信託業
7. 信託業

1. 整合機構
2. 工程技術顧問業（規
劃設計）
3. 建築師（建築設計）
4. 都市更新會或都市更
新業（都市更新事業機
構）

更新中 1. 營造業
2. 建築材料供應業
3. 建築師（監造）
4. 建築經理業
5. 銀行業
6. 不動產代銷經紀業
7. 地政士
8. 會計師
9. 不動產投資信託業

1. 營造業
2. 建築材料供應業
3. 建築師（監造）
4. 建築經理業

更新完成 1. 景觀及室內設計業
2.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3. 油漆及防蝕工程業
4.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5.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
6.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7. 不動產買賣業
8. 不動產租賃業
9. 觀光旅遊業、零售批發業、服務業、餐
飲業、金融業、百貨商場等產業

1. 景觀及室內設計業
2.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3. 油漆及防蝕工程業
4.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零售業
5.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
6.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7. 不動產買賣業
8. 不動產租賃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2014 年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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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前置作業：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核定前各項工作。2. 更

新中：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核定至興建完工報請備查階段。3. 更

新完成：指完工使用及營運階段。

二、實施者以建設公司為主

實施者是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的主體，擔負著更新事業推動的成敗。

依更新條例實施者可分為機關、機構及團體。機關指的是公部門 ; 機

構指的是都市更新事業機構，重建更新事業僅能是股份有限公司 ; 而

團體則為都市更新會。自 2001 年起至 2016 年底這 17 年間，全國核定

了共 453 件重建型的都市更新事業，其中以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擔任實

施者共 347 件，比例達 76.60％。另一大宗為都市更新會類型，共有

103 件，比例為 22.47％。而三件機關類型之實施者，其中兩件為國防

部總政治作戰局擔任實施者之眷村改建都市更新事業，另一件為台南

市因海安路道路拓寬而辦理的住宅建案，由台南市擔任掛名之實施者 3
 

。（詳表 3-6-9、圖 3-6-11）

這些數據揭示了過去十數年政府部門在政策選擇上不自行擔任重

建類型的實施者，而另一方面，過去都市更新會的成績也不若批評者

所說，都市更新條例只是服務財團、建商，它一樣成就了許多災後重

建、自力造屋的更新事業。但以趨勢而言的確值得令人憂心，從圖 3-6-8

可以看出自 2004 年是實施者類型的反轉年，都市更新會類型的實施者

從九二一災後重建進入尾聲後快速的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並且快速的成長累積，其中又以投資型的實施者 4 佔絕大多數。

2016 年核定之 34 件重建類型的更新事業，實施者類型全數為建設公司

為主，沒有一件是都市更新會，可見以住戶自主更新為路線的更新事

業著實困難。而 45 件中有一件為台南市為安置未來鐵路東移拆遷戶的

安置住宅公辦都更所公開評選的實施者。

3　台南市政府於 2005 年核定之「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 ( 新段一小段 21 地號 ) 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基地僅 197 平方公尺，所有權人 3 人。因無法成立更新會且無
客觀條件與建商合作，市政府基於該案乃因海安路拓寬而須重建之原因而掛名擔
任實施者，計畫實質推動及財務皆為土地所有權人自行安排處裡。因此部分統計
將該案剔除於公辦更新之外。

4　投資型的實施者指的是更新事業的財源主要由實施者負責投資，實務上幾乎都是
建設公司。而代理型實施者指的是更新事業財源由土地所有權人抵押借款自行籌
措，非實施者投資，期僅扮演管理者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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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審視，2002 年至 2016 年間雙北市共核定之 362 件重建類

型的更新事業，扣除代理型實施者、公部門與都市更新會所辦理者後

共 355 件屬投資型的實施者所推動。其中參與的投資型實施者共 230

家，平均每家僅僅核定實施 1.57 件的更新事業，參與家數也僅佔雙北

市不動產投資公會會員 5
 的 11.69％而已。但以每年核定的案件來看，

有平均每年增加 14 家建設公司投入都市更新事業的趨勢，這些數據說

明了都市新業務在建設業中尚不普遍，但也有穩定但緩慢的成長趨勢。

（詳圖 3-6-12、圖 3-6-13）

表 3-6-9 2001 年 ~2016 年間重建方式更新事業實施者類型比例

實施者類型 件數 比例

機關 3 0.66%

都市更新會 103 22.74%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投資型實施者 344

347 76.60%
代理型實施者 3

總計 453 100.0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統計至 2016/12/31。

圖 3-6-11 2001 年 ~2016 年間重建方式更新事業實施者類型比例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5　2013 年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公會會員數 1,116 家；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會員數 852 名，兩市共 1,968 家建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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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2 2001 年 ~2016 年間重建類更新事業各類型實施者趨勢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圖 3-6-13 雙北市參與都市更新投資型實施者（建設公司）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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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更專業顧問緩步成長

如前文所述，除實施者外都市更新的推動過程有相當多的專業參

與其中，尚包括建築師、都市更新規劃、市場評估企劃、鑽探、測量、

都市計畫技師、交通技師、環評技師、結構技師、地政士、不動產估

價師等以及種種的工程技術顧問業提供各類技術服務。然而都市更新

業務占這些專業單位原本業務的比例僅僅是一小部分，若要了解都市

更新業務的脈動，或可從都市更新推動的兩大核心專業顧問，即建築

師及都市更新規劃顧問來做觀察。

( 一 ) 建築師

建築師主要負責建築設計及監造之部分，對於更新事業物理環境

的體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雙北市這 15 年共核定實施了 362 件重建類

型的更新事業，參與其中的建築師共 150 所，平均每年超 11 家的新血

投入，2013 年新增 17 所是歷年最高，而 2106 年僅新增 9 所，則是近

10 年來最低。

然而雙北市開業的建築師共 1,886 所 ，真正有完整至更新事業核

定實施經驗的建築師僅占其中 9.17%，且平均每一所僅有不到兩件的

更新事業經驗。( 詳圖 3-6-14)

圖 3-6-14 雙北市參與都市更新建築師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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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更新規劃顧問

由於都市更新推動的法定程序冗長且複雜，因此這十多年來都市

更新規劃顧問已形成特定的委託業務，該更新顧問通常扮演著都市更

新推動總顧問的角色，負責協助實施者推動都更程序、擬定都市更新

法定書圖外，通常也協調各個專業之間的工作安排與配合，以及投資

方、權利人與政府的需求調和。

更新規劃顧問沒有固定業別擔任，實務上可見傳統的工程顧問公

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建築師事務所等皆有，因此也尚未有任何

公會。雖然已有成立各種以都市更新、都市再生之名的協會、學會，

但並非同業公會。

雙北市 362 件已核定實施的重建型更新事業，參與其中的更新規

劃顧問共 124 家，比建築師更集中。平均每年僅約 7 家的新血投入，

2016 年有新增 9 家投入。平均每一家僅約三件的更新事業經驗，然而

事實上約五成的案件是集中在少數幾家有經驗、口碑或具規模的更新

規劃顧問，大部分的更新顧問公司甚至只有一案經驗 ( 詳圖 3-6-15)。

以近五年來看，都市更新業務對於原不動產開發、規劃相關專業單位

而言雖仍屬於新興的業務，但除了 2013 年的新增 17 家外，已是持平

緩步成長的階段了。

圖 3-6-15 雙北市參與都市更新更新規劃顧問家數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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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2016 年都更相關法令政策動態觀察

如前言所提，2016 年的政經情勢屬於未定格局。民進黨籍為多數

的第 9 屆新任立委於 2 月到任，而蔡英文總統於 5 月下旬方就職。因

此馬政府末期的張內閣除了因 2 月 6 日美濃震災的刺激而推動了「安

家固園計畫」以外，難以也無須有何積極性的施政動作。直至下半年，

林全內閣底定後才陸續看出新政府對政策的施力著墨，而遲至第四季，

都市更新的相關政策方得逐漸收斂。對於 2016 年中央、地方政府的都

市更新政策與法制動態，本文整理如下 :

一、中央都市更新政策逐漸收斂

馬政府的張內閣臨去秋波，在 4 月推出的「安家固園計畫」是以

「老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及「土壤液化潛勢區防治改善」兩個推

動主軸。然而以社區自己申請、政府些微補助的政策設計，在對都市

防災、建物安全意識薄弱的台灣社會，推動成效令人氣餒，對土壤液

化潛勢的資訊公布，當下引起了社會些許的關注，但時間過後似乎又

淡忘了，難理解後續是否有統整、常態性的作法。

下半年新政府正式上軌道，對都市更新開始有了新的官方討論。

例如原本要仿效日本「都市再開發法」及「集合住宅重建促進法」的

分流立法方式，將老舊住宅重建的推動另訂法律，從都市更新分離出

來。後來，似乎是參考了新北市的「防災都更 2.0」的做法，簡化成加

強版的簡易都更。適用對象限縮至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仰賴容積獎勵

及稅捐減免來做為誘因。但不見棒子、多數決、新設推動主體等立法

設計。

另外，內政部也委託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舉辦了四

次，針對中央設置都更專責機構的座談會，聆聽產官學各界對於中央

都市更新專責機構的看法。而更新條例的修正案，除了彙整過去四年

各界修法共識外，特別加強了金融機構對於都市更新融資的放寬條款

等。2016 年底，中央的這些討論已收斂為包括「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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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中央都更專責機構）之都更

三法。而長期在立院內政委員會擔任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召集人的姚文

智委員，也整理了過去的主張與心得，而拋出針對公辦都更應另擬「都

市再生條例」的構想。至於此都更三加一法在立法院的審查程序是否

順利，仍待 2017 年持續觀察。

二、各地方政府都更新政亟待成效

延續前一年，台北市 2016 年關於都市更新政策發布仍是動作頻

頻。林副市長於年初即宣告 2016 年為台北市的公辦都更元年，繼而

推動了許多配套措施，例如頒布公辦都更實施辦法、成立公辦都更專

案辦公室、轉型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等。第三季時又宣告了一月

一招商，原期望所謂公辦都更元年有四案完成公辦招商的成績，可惜

事與願違。在民辦都更的部份推出了「都更 168 專案」，希望對全體

同意無爭議的案件可以擺脫排審擁擠的泥淖而快速審議核定。再回溯

2015 年的台北 2050 年願景計畫、1357 計畫、22+N 公辦更新計畫，東

區門戶計畫等整合性計畫，到 8+2 公辦都更旗艦計畫等，可以感受出

北市府的都市更新政策是不斷的嘗試與調整，也可想見在柯市府下辦

理都市更新相關業務的公務員們是相當辛苦。執政期已逾半，展現都

更政策具體成效的壓力已增大，許多計畫的確還在努力推展中，期待

2017 年會有成績。

新北市則是乘著美濃震災後的社會氛圍，整理出「防災都更 2.0」

的政策主軸，內容包括法令制度鬆綁、擴大適用範圍，如簡易都更程

序再簡化及擴大適用範圍、土壤液化高潛勢地區降低都更門檻、增訂

提高結構安全之獎勵項目。另外強化提供經費及專業協助。包括提高

補助經費、房屋健檢、補強、重建一條龍服務、都市更新推動師優先

蹲點輔導高災害風險地區等。創新的政策作為也包括成立媒合平台：

鏈結產業關係，協助有需求的社區媒合建築經理公司、營造廠或銀行

等。甚至第四季拋出要推動「新北市防災建築再生暫行自治條例 ( 草

案 )」的立法，來法制化、強化前述的政策作為。

基隆市這兩年花了很大的力氣以港市觀光、河谷產業鏈及國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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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門戶的切入角度重新進行整體的都市再生規劃、設計，以及導入各

種商業、文化及社造不同尺度的活動以經營氣氛。總而言之，都還在

努力做「基礎工程」。雖說 4 月份終於在都市發展處下成立了都市更

新科，都市更新專責的執行部門，但僅 3 人的編制人力仍是捉襟見肘，

似乎仍需要中央資源投入。

除了雙北市的其他直轄市，或許本就沒有雙北市的不動產市場背

景，都更政策的施政力道仍側重於整建維護的推動。都市發展部門對

整體都市的發展建設，比較是在公共建設的建設與改善，仍以都市計

畫、公共建設投資為主軸，仰賴都市更新工具較少 ( 其實是可以與都

市更新結合的 )。

三、各級政府都更法制僅作細節性修正、補充

在中央法制尚未明朗的情況下，2016 年都市更新相關法規的新修

部分中央是無，而地方新訂的法令位階仍多屬依職權訂定的行政規則，

至於修正或廢止的部分為中央有 2 部修正、2 部廢止，地方共有 5 部新

訂、15 部修正。

法令新訂部份，主要有臺北市依職權訂定「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

實施辦法」，主要是為公辦都更案指導後續操作以及民辦案遭遇困難

需政府強力協助等事宜做政策鋪路。桃園市、臺中市則繼續完備其都

市更新法令體系，針對容積獎勵核算進行標準及要點訂定，桃園市另

為推行整建維護擬訂「桃園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辦法」。

法令修正部份，在中央的內政部為協助民眾瞭解住宅結構安全及

提升建築物耐震能力，並確實針對結構受損有震災之虞之建物鼓勵更

新，而了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強

調優先補助個案進行耐震評估初評及後續細項評估作業，也增列防墜

設施為補助項目，並明定執行進度落後案件應檢討原因併提出改善措

施。另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依執行經驗做了部分調整。

臺北市政府則在補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補助部份調整方向，修訂

「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將申請補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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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縮僅都市更新會可申請，但提高設置更新會及補助送件核定案件

金額，用意在鼓勵一般民眾可嘗試自主更新。另外修正「臺北市政府

受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請求代

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補充規定」，對政府受理代拆的機制與流程

明定 SOP 辦理事項及作業流程。另呼應中央政策，鼓勵民眾自主檢核

建物耐震能力，就整建維護部份，修正「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案件處理原則」，將「耐震能力評估後須補強修繕者」列入補

助項目之一。對於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部份，也依執行經驗做了

調整。

新北市政府則同樣針對市有不動產參與更新進行修法，修訂「新

北市市有不動產參加都市更新處理原則」，增列市府主導辦理都市更

新案件的排除條件、明定市府分回權值未達最小更新單元可領現金補

償，增列報廢公有建物處理方式及時間點、修正標售相關規定、機關

需求整合方式、承租及承購規定及選配更新後土地及其建築物相關規

定。另外對單元劃定部份修正「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明

定更新單元內建物位於高潛勢土壤液化地區之屋齡限制，及建物總投

影面積之詳細計算方式，修正「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

準」，增列協助興闢狹小巷道及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基準獎勵計算方式。對於整建維護部份，修正「新北市政府辦理都

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同樣增加辦理耐震補強工程為補助對象，

並因應補助項目增列相關規定。在審議作業上，修正「新北市都市更

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明訂審查、補正、續審之駁回申請規定。

桃園市及臺中市皆是針對更新單元劃定基準部份予以修正主要是

考量災損或整維類型的更新事業給予彈性。臺中市另外修正「臺中市

都市更新自治條例」，重新定義最小建築單元面積、修正單元劃定時

基地情況特殊之面積限制、修正單元劃定依循辦理規定，明定劃定單

元或地區應送審議會查照等。

另近年來興辦公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為地方政府政策主流需

求，內政部營建署針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若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

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其是否適用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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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4 條進行獎勵申請部份進行函釋，

事業計畫在提供符合住宅法中社會住宅定義之出租住宅時，可進行容

獎獎勵的申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都更三法的修法進度，期待 2017 年

能予以共識凝聚發布實施，讓都市更新推動的法制環境能盡早正常化。

( 詳表 3-6-10)

伍、後續展望與建議

截稿之前，行政院才在二月份將前文所提的都更三法遞入了立法

院，旋即排入了 2017 年第一個會期（第 9 屆第 3 會期）的經濟建設類

優先審議法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立即在 3 月 1 日開始討論。此間也

不乏許多草率、粗糙、急就章的輿論批評，相信進入實質立法程序後

會有更細緻（劇烈）的討（爭）論。

坊間有人指出小英政府狹全面執政之勢，此三法雖不能輕騎過關，

但要能全數通過是指日可待的。先不論此三法立法內容仍有許多值得

討論修正之處，及在立法過程中是否有機會被改善修正。本文是衷心

期盼此三法能夠盡快完成立（修）法程序。因為過去曾談論很多次了，

中央法令空窗，地方施政空虛、法令制度不定，人民何以安家立命。

即使此三法今年確定了，後續還有數十種授權子法及地方法規得因應

立法或調整，人民的經濟、社會行為發酵可能又是明後年的事了，所

以得快。

過去我們曾不斷的提出政府應朝公辦、民辦並進，改善都更上位

指導計畫、居民應持續透過宣導教育改變被動態度等建言。除了這些

之外，對於都市更新未來的展望，本次撰文特別再強調三個部分是後

續各界值得關注與討論的。

一、統整都市危險資訊 - 開始真正的防災型都更

從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教授在三年前拋出“防災型都更“的概念後，

引起各界廣泛討論，繼而政府也灑出大筆經費讓學界、專業界進行研

究規劃。可惜的是時至今日仍看不出具體的“研究”成效，更別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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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防災型都更內涵論述不清楚，也使得各級政府面對此事只能限縮

在各種災損危險建物（海砂屋、輻射屋或搭配老屋健檢等）的各種政

策協助的設計討論。

本文建議台灣要推動防災型都更或可參考鄰國日本，尤其是東京

都的「危險度調查」制度。他們以町丁目作為最小分級區劃單元，對

建物耐火、耐震度、地質情形、以及防救災通路、避難空間等作為調

查對象，並以科學模擬災害發生（尤其是地震）各個區劃單元的危險

程度，給予一到五級的評比，並依此製作危險地圖公告。更重要的是，

以此訊息作為公共設施改善建設、都市計畫檢討及都市更新政策或計

畫在時間急迫性及區位的指認依據。而此危險度調查更設有常態調查

審議組織，且每五年定期檢討，更新地圖資訊。

相關的都市危險潛勢資訊的調查研究，其實台灣大部分也做過。

例如去年中央政府就因為美濃震災後就公布了土壤液化潛勢區的地圖

資訊。但另外建物防火性、耐震性、火災易發生區、救災困難區、避

難路線、空間不足地區等重要資訊，這些不是政府隱蔽，就是精度不

夠、而且沒有整合，更別說綜合分析、預測，以及最重要的定期性的

更新及公告。

都市防災規劃，不外乎是防災道路及延燒遮斷帶確保、避難空間

確保以及街廓內建物耐災、防災體質的改善。有些尺度透過都市計畫，

有些尺度則透過都市更新解決。吾人呼籲各級政府應立即統整都市危

險資訊，常態化危險度調查，開始進行真正的防災型都更。

二、重啟「“新”臨門方案」

容積的放寬或容積獎勵是各國政府推動都市更新常用的手法，合

宜的容積提高除了讓更新事業的財務可行外，也可誘使案件本身能提

供更多的公益回饋及弱勢照護。但我們從過去海砂屋、輻射屋重建推

動不彰，就可以理解容積獎勵並非萬能，政府絕不能妄想仰賴容積獎

勵此單一工具來推動都市更新。衷心建議政府應重啟「“新”臨門方

案」來做政策補強，尤其是在自主更新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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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門方案」是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謝志誠執行長於 2001 年提

出，2002 年修訂後全面推行於九二一集合住宅受災社區。主要內容是

對受災社區提供重建費及補償費的無息無擔保融資以及前期規劃設及

行政費用的補助，再輔以專業輔導、信託資金控管及營建管理。執行

六年間，成功讓 63 個受災社區、5,174 戶辦理更新重建融資核並繼而

推動都更重建。後因九二一基金會任務結束，臨門方案也隨之落幕。

建議中央政府應建置「新臨門基金」推動新臨門方案，除了更務

實的補助外 ( 例如規劃設計補助應按階段補助而非事成才給予補助 )，

應打破過去的融資利息補貼政策，而直接由「新臨門基金」辦理更新

重建費及補償費的融資、甚至投資。因為即使社區全體同意更新重建，

總有居民出不起錢、借不到錢或不打算出錢，因此必定會有資金缺口，

這都是現行機制所無法因應協助的。

當然，推動「新臨門方案」也應有許多配套，例如受補助社區都

應有耐震、通用設計或綠建築標章等未來社會所需住宅等規格要求，

也包括要有專業團隊進行協助、審查或考核以及資訊公開全民監督等。

三、設置都市更新專責機構

政府長期缺乏積極性角色，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在於地方政府的能

力或是政府制度對於自己的限制，加上都市更新這種高度專業又執行

須靈活度，又需適時的公權力介入的，因此應該設都更專責機構補足

權能。先進鄰國如日本、香港與新加坡皆是這麼做。

公私部門以夥伴關係合作推動公辦都市更新才能創造最大公共利

益，是先進國家對都市更新或再生的普遍論述。但過去公辦更新缺乏

公正第三方角色，與私權產生爭議後難以落幕，耗費社會成本。為避

免私權爭議，矯枉過正的調整為公辦都更僅作公有土地的範圍。若由

專責機構協助公辦更新的地權整合協調、提供開發專業，應可大刀闊

斧、靈活伸展。且專責機構可協助政府推動更新事業的實施，補足執

行人力，甚至在必要的案件上，靈活的提供資金、技術的整合投資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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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政府曾嘗試成立聚眾、台灣都市更新公司、台北市都市更新

公司都因與民爭利、難以監督、甚至是政治因素而功敗垂成。此次改

以行政法人形式的再次嘗試，事實上是從馬政府末期即開始醞釀研究，

期待小英政府夠完成，同時也期盼各界給予支持。專責機構要其效能

卓越，就必須給予更大權力或能力，若吝於授權，則又有淪為殭屍組

織之虞，讓我們觀察後續的變化。

表 3-6-10 2016 年都市更新相關新頒 / 修正法令一覽表

主管 
機關

公告
日期

法規名稱 狀態 重點說明

內政部 2/23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
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

修

1. 優先補助經耐震能力初評建物
2. 修正經費核撥方式及文件
3. 補助建物突出牆面鐵窗應配合拆

除
4. 公寓大廈增設防墜設施可申請補

助
5.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增

列都市更新事業實施工程補助經
費及比率

執行進度落後案件應檢討原因併提出
改善措施

內政部 10/2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都市
更新地區投資抵減證明
書

修
稅捐機關名稱修正，核發日期由事業
計畫完成六個月內改為一年內核發

內政部 11/23
內政部辦理都市更新聽
證程序作業要點 

廢 --

經濟部 5/9
經濟部協助產業園區廠
商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
費補助要點 

廢 --

臺北市 3/31 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
施辦法 

訂
臺北市政府為了能有效推動公辦都更
制定本辦法

臺北市 4/21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列
特殊因素費用委託審查
原則 

訂
為使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導
入專家審查精神訂定審查原則

臺北市 6/24
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
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
法 

修

第 4 點：申請人以都市更新會為限
第 5 點：提高設立更新會補助至 80 萬

元，提高補助核定事業權變
計畫至 250 萬元

第 6 點：申請補助檢據文件調整修正
第 7 點：增加考核機制
第 8 點：增加追回補助款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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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5/19

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實施者依都
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六條
規定 請求代為拆除或遷
移土地改良物補充規定 

修
第 10 點：新增附件 -SOP 辦理事項及
附件 - 作業流程

臺北市 5/27
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案件處理原
則 

修

第 2 點：修正優先補助項目
第 3 點：修正「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

要點」為「臺北市違章建築
處理原則」

第 5 點：「本府核准後」始為確定實
際補助額度

第 6 點：「得比照依」修正為「得依」

臺北市 11/15
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
都市更新處理原則 

修

第 2 點：刪除行政規則內主管機關之
規定

第 3 點：明訂市有土地面積計算不含
條例第 30 條第一項規定之 7
類公共設施用地

第 8 點：刪除「本府得終止租約」之
相關規定，修正申請讓售時
點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
後 3 個月內。並配合刪除申
購保證金相關規定。

第 6 點：將整建住宅對應基地持分排
除於不予出售之限制外，增加實施者
遲未送件市府可恢復出售市有不動產
之規定

新北市 4/12
新北市市有不動產參加
都市更新處理原則 

修

第 4 點：增列本府主導辦理都市更新
排除條件

第 5 點：明定市府分回權值未達最小
更新單元可領現金補償，增
列報廢公有建物處理方式及
時間點

第 6 點：修正標售相關規定
第 7 點：修正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參與

更新相關規定
第 8 點：市有不動產參與更新分回土

地建物由財政局整合各機關
學校需求後與實施者協商

第 9 點：修正市有不動產於參與更新
之相關承租及承購規定。

第 13 點：修正選配更新後之土地及其
建築物相關規定

新北市 4/29
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 

修
第 8 點：明定更新單元內建物位於高
潛勢土壤液化地區之屋齡限制，及建
物總投影面積之詳細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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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5/17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及
執行實施要點 

修

第 6 點：推動師證明有效期修正為 3 年，
明訂積分及換證制度

第 7 點：推動師申請輔導獎勵金發給
類型新增，定點輔導費用之申請規則
明訂

新北市 5/27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
積獎勵核算基準 

修

第 12 點：修正申請容積獎勵規定，增
列協助興闢狹小巷道及新建住宅性能
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基準獎勵計
算方式

新北市 6/6
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 

修

第 2 點：增加辦理耐震補強工程為補
助對象

第 3 點：修正「前點第一項規定」為「前
點規定」

第 4 點：（三）「但僅檢附」修正為「且
僅檢附」

第 5 點：刪除「前點各款所稱」
第 6 點：「第二點第一項」改為「第

二點」、增加耐震初評及詳
細評估補助規則及補助門檻
放寬規定

第 7 點：增列耐震能力評估須檢具申
請文件

第 9 點：規定施工階段調整施作項目
須另提變更補助計畫

第 10 點：「查勘」修正為「查勘通過」

新北市 6/23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
查作業要點 

修
第 3 點：修正審查駁回申請規定
第 4 點：修正補正駁回申請規定
第 5 點：修正續審駁回申請規定

桃園市 1/6
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 

修

1. 修正法規名稱
增加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基地條件規定
及可排除第 2 點及第 4 點劃定更新單
元基地限制情況

桃園市 4/19
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
積獎勵核算標準 

訂 為都更容積獎勵額度訂定核算基準

桃園市 7/28
桃園市都市更新整建維
護補助辦法 

訂
為推動老舊地區整建維護訂定補助辦
法

臺中市 1/12

臺中市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申請經政府指定額外
提供之公益設施建築容
積獎勵作業要點

訂
配合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修正增
訂公益設施獎勵申請細項

臺中市 1/13
臺中市都市更新單元劃
定基準 

修
第 5 點：增列並定義臺中市都市更新
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基
地情況特殊

臺中市 3/3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
發展建設基金收支保管
運用辦法 

修
第 2 條：刪除簡稱本局文字
第 4 條：修正本基金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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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7/7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
發展建設基金收支保管
運用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

修 第 3 點：修正委員人員聘（派）組成

臺中市 7/28
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 

修

第 7 條：定義最小建築單元面積
第 8 條：修正單元劃定時基地情況特

殊之面積限制
第 9 條：修正單元劃定依循辦理規定，

劃定單元或地區應送審議會
查照

第 10 條：審議會名稱修正
第 12 條：審議會名稱修正
第 13 條：修正附表二為附表

註：新＝新修法令、修＝修訂法令、廢＝廢止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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